关于征集广东省知识产权工作专家库专家的通知
各地级以上市知识产权局、省直有关单位：
　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,知识产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。为了使我省知识产权专家库在我省知识产权的评审、评估、鉴定、预警分析及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，我局决定对原来的专家库进一步充实和完善，并在原有的基础上，再征集一批专家。征集专家工作委托省专利信息中心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征集单位范围
　　征集单位范围包括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、中介机构、社团组织等。
　　二、征集专家种类
　　征集专家包括知识产权、工程技术、经济管理等三类。
　　三、专家条件
　　（一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遵守法律、法规； 
　　（二）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、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； 
　　（三）具有高级职称，熟悉本学科、本行业领域国内外发展动态或熟悉项目经济评价、财务分析、市场营销等工作，或从事知识产权工作满10年以上的知识产权业务骨干；
　　（四）年龄在60岁以下（两院院士年龄不限，博士生导师、享受国务院或者省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可放宽年龄），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工作。
　　四、专家任务
　　根据工作需要接受聘请参加如下知识产权研究和评价工作：
　　（一）研究和制定知识产权战略；
　　（二）知识产权的评审、评价、评估及鉴定；
　　（三）知识产权软课题的研究；
　　（四）专利预警分析；
　　（五）其他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工作。
　　五、推荐与审批
　　专家推荐工作由各有关单位组织进行。各地级以上市知识产权局、省直主管部门、高校、国家及省级科研机构为专家推荐单位。各单位推荐的专家名单及其有关材料经省专利信息中心汇总、初审，我局规划发展处审核后，报我局办公会议审定。通过审定的即成为知识产权工作专家库专家，录入广东省知识产权工作专家库。
　　六、推荐方式及已在库专家资料更新
　　（一）新增专家
　　新征集的专家可以选择以下任何一种推荐方式。
　　1.网上报名。登录广东省专利信息中心网(www. gpic.gd.cn)，在“新专家注册”系统中填写《广东省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推荐表》，填写完后提交并打印。打印件必须签署推荐单位意见，加盖单位公章后连同专家身份证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、大一寸彩色免冠照片2张于12月30日前报送省专利信息中心。
　　2.书面推荐。填写《广东省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推荐表》（详见附件）并加盖单位公章后连同专家身份证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、大一寸彩色免冠照片2张于12月30日前报送省专利信息中心。
　　（二）已在库专家信息更新
　　对2002年已列入广东省知识产权专家库的专家（具体名单可在www. gpic.gd.cn查阅），请专家所在单位于12月30日前直接登陆(www. gpic.gd.cn)网站对专家的资料进行核对更新。各专家的用户名为专家真实姓名，用户初始密码为各专家出生日期（如：张三，出生于1958年5月1日，其初始密码为：580501）。具体操作参考网上办事指南的《广东省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资料更新使用说明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十月十八日

（地址：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大院60栋7楼省知识产权专家库管理小组，邮编：510070
联系人：陈小静、郭志坤、陈蕾，联系电话：020-87686760或87684600 ，传真：020-87683693转865或864）
